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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安 市 民 政 局
南安市妇女联合会
南 安 市 计 生 协 会

南民〔2025〕124 号

南安市民政局 南安市妇女联合会
南安市计生协会关于聘请王桂园等 13 位
同志为南安市幸福婚姻家庭宣讲员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党政综合办公室、妇联、计生协会，市直有关单

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

的重要论述，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家庭美德和新型婚育文化，

提升我市婚姻家庭幸福指数，推动家庭文明建设，经单位推荐、

资格审核、综合评定等程序，决定聘请王桂园等 13 名同志为南

安市幸福婚姻家庭宣讲员，聘期自发文之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。

一、基本条件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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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具备跨行业生活或工作阅历，熟悉不同职业群体的婚

恋需求与痛点，能结合多元行业场景拆解婚姻经营逻辑，让宣讲

内容覆盖广泛受众；

（二）自身婚姻关系和谐稳定，拥有幸福婚姻实践经验，善

于提炼真实相处智慧，以亲身案例传递正向婚恋观，具备较强的

感染力与说服力；

（三）认同家风传承的重要价值，深入理解优良家风对婚姻

长久、家庭和睦的支撑意义，能够将家风建设理念融入宣讲，引

导受众以家风涵养婚姻、以婚姻传承家风。

二、主要职责

（一）开展婚姻家庭知识宣讲，包括但不限于婚姻法律、沟

通技巧、家庭教育、心理调适、家风建设、优生优育等内容；

（二）参与婚姻家庭辅导服务，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公益咨

询和指导；

（三）协助开展家庭文明建设活动，弘扬优良家风，传播家

庭文明理念；

（四）积极倡导“尊重生育、适龄婚育、优生优育、夫妻共

育”的新型婚育观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推荐单位要加强对宣讲员的指导和支持，为宣讲活

动提供必要保障；

（二）宣讲员要认真履行职责，不断提升专业水平，确保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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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内容科学、实用、正能量；

（三）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，结合最新婚恋趋势、典型案例

动态更新培训内容，推动宣讲员不断优化宣讲方式、提升专业素

养，提升婚姻、生育宣讲工作的专业性、针对性与实效性。

设立南安市幸福婚姻家庭宣讲团工作专班，挂靠南安市民政

局婚姻登记处，负责人施春英（兼）。请各单位高度重视幸福婚

姻家庭宣讲工作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，

为建设和谐南安、幸福南安做出积极贡献。

联系人：李惠琼 联系电话：13805969635

附件：南安市幸福婚姻家庭宣讲员聘请人员名单

南安市民政局 南安市妇女联合会 南安市计生协会

2025年 12月 1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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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南安市幸福婚姻家庭宣讲员聘请人员名单
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

总顾问：黄清地 南安市政协副主席兼市计生协会会长

顾 问：陈贯明 南安市民政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林文锋 南安市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

白振红 南安市计生协会常务专职副会长

戴景水 福建顺景集团党委书记

1.王桂园 南安市溪美街道南安明德书院 院长（推荐单位：

溪美街道办事处）

2.卢小琳 南安市法院美林法庭副庭长（推荐单位：市民政局）

3.刘小猛 南安市计生协会原秘书长（推荐单位：市计生协会）

4.刘佳 南安市蓉中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行政（推荐单位：市妇联）

5.余嘉琨 南安市医院办公室主任/中级心理治疗师（推荐单

位：市民政局）

6.陈丽烟 南安市尚好社工 社会工作师/心理咨询师（推荐单

位：柳城街道办事处）

7.杨宝贵 南安协进建材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（推荐单位：市妇联）

8.杨海燕 南安市义工协会 党支部书记、妇联主席（推荐单

位：市妇联）

9.郭清珍 南安一中校医、心理咨询师（推荐单位：市民政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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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蔡丽娇 南安市中医院麻醉科主任（推荐单位：美林街道办事处）

11.潘岁来 福建竞得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（推荐单位：市民政局）

12.潘建煌 南安市城联社三级主任科员（推荐单位：市计生协会）

13.潘嘉玲 南安市医院急诊科副护士长（推荐单位：市民政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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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安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5年 12 月 18日印发


